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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任期已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5年6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

团（组）长会议，选举王跃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该职工代表监事将与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一起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与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五日

附：王跃军先生简历

王跃军先生，36岁，研究生学历，本公司监事，本公司综合部部长。 2003年参加工作，历

任潍柴集约配送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号工厂

副厂长等职。

王跃军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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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5年6月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15年6月4日下午15:00—2015年6月5日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公司会议室（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

大街17号）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徐宏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141,120,911股，占公司总股本276,100,500股的51.112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1,114,91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1.110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

谭伟业律师、张华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4年度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如

下：

（一）普通决议案

1、关于《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4、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0,96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899%；反对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059%；

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反对股数149,4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15年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

持股份不计入本议案表决时的有效表决权。

表决情况： 赞成股数56,649,41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94%；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该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弃

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

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弃权股数 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0、关于聘任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1、关于续签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控股集团采购动能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

持股份不计入本议案表决时的有效表决权。

表决情况： 赞成股数56,649,41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94%；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该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2、关于续签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控股集团采购综合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

持股份不计入本议案表决时的有效表决权。

表决情况： 赞成股数56,649,41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94%；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该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3、关于续签公司向重庆潍柴发动机有限公司采购动能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

持股份不计入本议案表决时的有效表决权。

表决情况： 赞成股数56,649,41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94%；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该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4、关于续签公司向重庆潍柴发动机有限公司采购综合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

持股份不计入本议案表决时的有效表决权。

表决情况： 赞成股数56,649,41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94%；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占参加表决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该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5、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6、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7、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8、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并通过了下列议案：

18.1选举徐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8.2选举张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8.3选举孙少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8.4选举吴洪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8.5选举王曰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8.6选举马玉先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9、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并通过了下列议案：

19.1选举杨俊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9.2选举张玉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9.3选举杨奇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20、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并通过了下列议案：

20.1选举刘增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20.2选举于如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二）特别决议案

2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

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22、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141,114,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57%；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

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

赞成股数14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393%；反对股数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弃权股数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607%。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

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五、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14年度工作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已于2015年3月31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

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谭伟业、张华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实施细则》、公司现行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880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

2015-022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5年6月5日在山东省潍坊市

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六届一次董事会会议（下称“会议” ）。

会议由徐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 其中，董事张

泉先生、孙少军先生书面委托徐宏先生代为表决，董事吴洪伟先生书面委托马玉先先生代

为表决。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审查，上述相关董事的授权委托合法

有效，本次董事会出席董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半数，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以现场举手投票方式表

决，合法有效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徐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并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战略委员会：徐宏、张泉、孙少军、杨俊智；徐宏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审核委员会：张玉明、吴洪伟、杨俊智、杨奇云；张玉明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杨俊智、徐宏、杨奇云；杨俊智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杨奇云、徐宏、吴洪伟、张玉明；杨奇云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聘任公司CEO兼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马玉先先生为公司CEO兼总经理，聘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马玉先先生的简历详见2015年5月16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聘任公司执行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顾文海先生为公司执行总经理，聘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顾文海先生简

历附后）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丁圣文先生、李德先生、李瑞山先生、李培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丁圣文：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 德：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瑞山：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培新：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李霞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聘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李霞女士简历附

后）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韩彬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韩彬女士简历附

后）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吕曙光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聘期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吕曙光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五日

附：人员简历

顾文海先生，49岁，本科学历，本公司执行总经理。 1989�年参加工作，历任海尔集团青

岛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分厂、资材、成本、体系审核部门负责人，海尔集团贵州海尔有

限公司总经理、事业部长、海尔集团冰箱产品本部顾客服务部部长、宁波普惠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合伙人、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中高控股集团公司（筹）总裁助

理等职。

顾文海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丁圣文先生，53岁，本科学历，工程师，本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公司总经理。 1986年参加

工作，历任潍坊柴油机厂厦门办事处副主任、宁波办事处主任、营销总公司副总经理、潍柴

道依茨公司总经理等职。

丁圣文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李德先生，52岁，大专学历，工程师，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滨海铸造厂厂长。 1987年参加工

作，历任潍坊柴油机厂铸造厂车间主任，铸造二厂厂长助理，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铸锻厂

副厂长，铸锻公司总经理。

李德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李瑞山先生，55岁，本科学历，本公司副总经理兼中速机厂厂长。 1976年参加工作，历任

潍柴配件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市场管理部副部长，中速机厂副厂长，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部副部长。

李瑞山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李培新先生，41岁，本科学历，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中心主任。1996年参加工作，历任

潍坊潍柴道依茨柴油机有限公司技术部产品工程师，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应用工程部产

品项目经理、部长助理，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等职。

李培新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李霞女士，35岁，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本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部长。 2002年参加工

作，历任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综合业务经理、财务部部长助理等职。

李霞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韩彬女士，30岁，本科学历，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7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潍柴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韩彬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韩彬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36-2098008� � � � � �传真：0536-2098020

电子邮箱：hanb@weichai.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大街17号

邮政编码：261108

吕曙光先生，31岁， 本科学历， 工程师，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07年7月参加工作，

2012年4月进入公司证券部门负责证券业务相关工作。

吕曙光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吕曙光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36-2098018� � � � � �传真：0536-2098020

电子邮箱：lvsg@weichaihm.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大街17号

邮政编码：261108

证券代码：

000880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

2015-023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5年6月5日在山东省潍坊市公司会议室

召开了六届一次监事会会议（下称“会议” ）。

会议由刘增清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其中，监事于如

水先生书面委托刘增清先生代为表决。 本次监事会到会监事人数超过公司监事会成员半

数，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现场举手投票方式表决，合法有效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决议选举刘增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5-066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5年5月20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6月5日上午10:30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6月4日－2015年6月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5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5年6月4日15:00至2015年6月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孙润兰女士。（董事长王洪欣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经半

数以上董事推举孙润兰董事主持会议）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469,787,6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791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3人，代表3家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61,288,6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180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499,0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611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17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4,284,00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904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张立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15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公

司为下属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

元的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394,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135％；反对8,392,8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8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91,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5391％；反对8,392,8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6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394,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135％；反对8,392,8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8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91,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5391％；反对8,392,8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6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394,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135％；反对8,392,8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8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91,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5391％；反对8,392,8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6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 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6亿元

融资租赁及公司为其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394,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135％；反对8,392,8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8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91,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5391％；反对8,392,8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6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410,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169％；反对8,376,7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8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907,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5687％；反对8,376,7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410,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169％；反对8,376,7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8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907,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5687％；反对8,376,7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张立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二○一五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

的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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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5年4月7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29）、《游族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及

2015年4月24日刊载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36）。

公司《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及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刊载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七次 （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38）， 以及2015年5月15日刊载的,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52）。

2、 根据公司业务需要，经公司、交易对方及中介机构协商，董事会根据经公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内容，决定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由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替换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

6月1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并于2015年6月5日上午

10:00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1号华鑫商务中心2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以现场方式

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 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奇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如下

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林奇回避了表决，由其他8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

进行表决。

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同意批准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

职国际” ）就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掌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即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的《广州掌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5]

10771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和《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阅报告》（天职业字

[2015]10763号）（以下简称“备考审阅报告” ）。

同意以天职国际出具的上述审计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替换原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瑞华审字[2015]31130005号《审计报告》和瑞

华阅字[2015]31130003号《备考审阅报告》，并以天职国际出具的上述审计报告和备考审

阅报告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定申报文件上报中国证监会。

同意根据公司业务需要，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替换为天职国际，同意公司因此相应修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申报文件并

以修改后的版本报送中国证监会。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赞成票数占非关联董事人数的100%。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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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于2015年6月1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6月5日上午11：00在上海市

徐汇区宜山路711号华鑫商务中心2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

3人。 会议由召集人朱伟松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有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经认真审议，同意批准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

职国际” ）就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掌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即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的《广州掌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5]

10771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和《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阅报告》（天职业字

[2015]10763号）（以下简称“备考审阅报告” ）。

同意以天职国际出具的上述审计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替换原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瑞华审字[2015]31130005号《审计报告》和瑞

华阅字[2015]31130003号《备考审阅报告》，并以天职国际出具的上述审计报告和备考审

阅报告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定申报文件上报中国证监会。

同意根据公司业务需要，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替换为天职国际，同意公司因此相应修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申报文件并

以修改后的版本报送中国证监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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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5�年 6�月4�日收到公司财务

总监李坦稳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坦稳先生因公司业务安排,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

务。 辞去财务总监职务后，李坦稳先生将担任公司董事长助理一职，负责公司战略规划发展

方面的工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李坦稳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在聘任新的财务总监之前，暂由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应坤先生代理行使财务

总监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财务总监。

公司董事会谨向李坦稳先生在任职财务总监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审计机构变更的独立意见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特定对象广州掌淘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掌淘科技” ）全体股东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掌淘科技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或“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且系关联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游族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

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变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新聘请的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独

立性，该机构与公司及公司本次交易对象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的关

联关系；该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与备考审阅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2.�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并已履行了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等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变更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

吴育辉：

刘志云：

杨鹏慧：

2015年 6�月 5�日

B037

■ 2015年6月6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